
敬啟者 

 

關於︰皇后山兩所學校 

 

就政府日前覆函，謹查詢如下︰ 

 

（一）光伏系統 

 

（1）就覆函中提及的《綠色建築物通知》，請當局說明，負責主導《通知》的氣候變化督導委員會，如何得出

「10%天台面積用作再生能源」的原則？ 

 

（2）在未來，《通知》會否更新，訂定更進取的減碳目標？特別是針對並無教學用途的學校的天台，會否提出更

善用的指引？ 

 

（3）學校可以自行收取「上網電價」及如何使用一事，請直接提供當局指引的全文，並說明該指引按何法律準則

及有否法律效力。 

 

（4）請提供估算說明，每間學校每年能就發電收回多少金額？ 

 

（5）請告知，當局會否建議把該款項用作有關氣候變化的環境教育，或再投資於建設更多再生能源設施？ 

 

（6）請告知，立法會財委會能否把「該款項用作有關氣候變化的環境教育，或再投資於建設更多再生能源設施」

作為指明撥款條件？ 

 

（二）公共運輸總站的環境影響 

 

（1）就專家指引 PROPECC PN 1/98，該文件有否法律效力？ 

 

（2）就專家指引 PROPECC PN 1/98，該文件是於 1998 年擬定的，請說明為何於 2014 年空氣質素指標更新及立

法後，不作出更新？  

 

（3）PROPECC PN 1/98 的標準為︰ 

 

 
 

而法定的（2014 年）的空氣質素指標為︰ 

 

 

立法會PWSC78/18-19(01)號文件 

LC Paper No. PWSC78/18-19(01)



 

本人注意到，二氧化硫及二氧化氮的標準，PROPECC PN 1/98 的標準比法定的（2014 年）的空氣質素指標寬鬆，

請說明使用更寬鬆標準的理據為何？ 

 

本人特別關注到，法定的空氣質素指標必將於今年內更新，即 2014 年版明顯已太寬鬆。 

 

（4）請說明，目前公共運輸總站的空氣質素預測，若以「空氣科學與健康專家小組」於 2018 年 12 月會議文件

（AS&H Paper 1/2018）所顯示的擬議空氣質素指標（AQO 2019）建議作為準則，是否符合該標準？ 

 

（5）請以圖示具體說明，公共運輸總站的通風位置。 

  

（6）請說明按目前當局計算，預期學校運動場會接觸的空氣污染物，數據為何，噪音數據又為何。請提供政府覆

函提及的環境評估全文，以資參考。 

 

（7）政府覆函提及，該環評以《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為空氣質素標準，然而《規劃標準與準則》（第九章附錄 3.1

）亦是以法定的空氣質素指標為主要標準。 

 

而，按照法例第 311 章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第 7A 條第（6）節  

 

(6)在本條中 ——  

檢討期 (review period)指 ——  

(a)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計的 5 年期間；或 

(b)每段接續的為期 5 年的期間。  

 

上述條文中，「檢討」一詞並無在第 311 章第 2 條「釋義」中定義，以常識理解及詮釋，「檢討」顯然包括立

法工作。因立法會有權於立法階段提出修正案，故政府交予環諮會的報告僅屬「初稿」，提交該報告予環諮會絕

不應理解為「檢討」已完成。  

 

因此，更新的空氣質素指標的法定實施日期須為 2019 年 1 月 1 日。 

 

目前的空氣質素指標雖然不應視作無效，但亦應暫緩作為任何正在進行中的環評，直至新標準立法工作完成，以

新標準作評估。 

 

請當局說明，考慮到今天（2019 年 1 月 11 日）財委會尚未就項目撥款，會否於新標準立法後，即《規劃標準及準

則》的附錄亦作更新後，重新補做該部分的環境評估？ 

 

盼覆。感謝。 

 

  此致 

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盧偉國議員 

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 

 

立法會議員朱凱廸 

2019 年 1 月 11 日 

 

副本抄送︰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

建築署署長林余家慧 

氣候變化督導委員會主席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




